徐水区委政法委
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   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确实做好我单位2021年度绩效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单位对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
    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按照财政局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召开了班子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此项工作，并积极组织开展绩效自评。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对铁路护路联防经费、政法网租赁费、政法稳定工作经费等十二个项目按要求进行分析、总结、自评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批制度，项目经费预算、支出等均由经办人签字，财务负责人审批合格后实施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根据通知要求，我单位对铁路护路联防经费项目和政法网租赁费、政法稳定工作经费等十二个项目进行了绩效目标自评工作。铁路护路联防经费项目预算金额29.7万元，主要用于护路工作人员工资、保险、日常公务接待、会议费、沿线乡镇专项工作经费、爱路护路宣传等；政法网租赁费项目预算金额20万元，主要用于政法网络运行费维护，以确保政法网在视频、语音等综合业务传输方面畅通；政法稳定经费共318.10万元，其中政法委稳定经费60.82万元，主要用于突发事件、综治维稳、扫黑除恶、大要案、涉法涉诉救助等项目，其他257.28万元转给各乡镇；政法委机关事务保障经费56.37万元，主要用于处理机关事务、维护机关后勤的正常运转等；防范工作经费7万元，主要用于处理法轮功问题，深入推进教育转化、宣传教育、防范控制、深挖打击等重点工作，不断把同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斗争引向深入，维护全区的社会安定、政治稳定；机关公务用车租赁费2万元，主要用于我机关公务用车；雪亮工程一期项目共计642.33万元，主要用于将公安、环保、教育、安监、城管、交通、主城区封闭小区现有视频接入区监控调度指挥中心；2021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司法救助资金，全部资金结转到2022年。
1、加强制度建设。我委根据上级相关政策和本单位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了财经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、禁止事项、管理和监督事项开展落实，坚持用制度规范专项资金的管理作用。
2、专款专用管理。在资金管理使用上，我委严格按照各项专项资金使用用途安排该专项资金的支出使用，严格遵守“专款专用”原则，严格落实专项资金的申拨、使用审批手续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    3、加强监督。单位班子领导定期对专项资金规范使用管理情况进监督，财务人员定期向班子会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    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    根据通知要求，我单位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查。绩效目标立项合理、指标明确，项目资金全部到位。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，相关管理制度健全，项目质量有保障、项目效益明显，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各项工作均已完成。通过自评，我单位2021年绩效目标自评综合得分均在98分以上，评价结果为优。通过绩效自评结果与年初绩效目标设定对比，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情况比较合理,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,绩效指标较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。
    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    加强组织领导，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。严格加强各项资金管理，实现资金的规范、高效、安全和廉洁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。加强对日常工作的监督管理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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